
固原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

通 知

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、幼儿园：

现将原州区《关于做好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和义务教

育、特殊教育办学质量评价工作的实施方案》转发给你们，请

各学校（园）高度重视，按照方案要求，认真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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